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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高校字〔2019〕45 号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关于印发《校园绿化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部门：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园绿化管理办法》已经学校研

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19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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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校园绿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绿化管理，保护和改善校园生态环境，

创造和谐校园，促进师生员工的身心健康，根据国家、省、市的

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学校绿化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二）统一规划，分部实施，校园基本建设与校园绿化配套

建设相结合；

（三）校园生态与校园景观建设相结合。

第三条 校园的绿化规划建设应以创建和谐校园为目标，加

强对学校绿化工作的领导，把学校绿化纳入学校发展建设规划中，

并组织实施。

第四条 总务处受学校委托为学校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全校

绿化管理工作，并按职责分工负责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工作。

第五条 学校绿化主管部门应开展并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学校

绿化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不断提高学校园林绿化水平。

第六条 师生员工应增强绿化意识，依法履行绿化义务，自

觉维护绿化成果及其设施。学校绿化及其设施应受到保护。对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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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办法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有制止、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第七条 在学校绿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对做出突出成

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学校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八条 学校景观绿化建设由学校进行统一规划设计。

第九条 学校应组织有资质的景观绿化设计单位共同编制景

观绿化规划，并纳入到学校总体规划。

第十条 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绿化规划、

不得擅自占用绿化用地，需要临时占用的，需经学校总务处批准。

第十一条 按照规定，学校绿化面积应占学校总面积 35％以

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等规划指标，应按上级有关

部门的规定标准执行。

第十二条 校园绿地应符合绿化规划的要求，并根据学校的

发展规划，有计划地分期进行。主要景点的设计方案，应经学校

研究确定后，方可开工建设。

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工程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规

划，同时设计，按批准的方案建设。

第十四条 校园绿化管理部门应根据学校总体规划和校园绿

化建设需要，定期补植和种植。

第十五条 学校各类建设项目的绿化工程，由学校总务处负

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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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所有新增的单项绿化工程项目，在总务处下达施

工任务后，须由总务处基建科和绿化组会同施工单位商定绿化设

计方案，并由施工单位提交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和经费预算，由总

务处提交学校审批后方可施工。

第十七条 凡经学校研究确定的或急需施工的单项绿化工程

项目，由总务处负责组织实施。需要招标的，由总务处会同学校

招标办招标；不需要招标的，由总务处会同施工单位搞好市场调

研，共同做好绿化设计和花木的采购工作。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由总务处基建科和绿化组负

责监督管理，对未按经审定的设计方案施工的或违反施工程序的，

由总务处基建科和绿化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采取其它补

救措施，以确保施工质量和文明施工。

第十九条 所有绿化工程施工单位养护期结束后，由总务处

会同审计处、监理、施工单位等对绿化工程进行检查验收，验收

合格的，移交绿化组管理；凡验收不合格的，除限期改正外，予

以赔偿并追究相关责任。

第三章 养护与管理

第二十条 校园公共绿地、花草树木，实行以绿化队伍养护

和管理为主，师生员工义务绿化劳动为辅的校园绿化养护和管理

的方法，以增强绿化美化意识。

第二十一条 学校各部门应对本责任区的花草树木进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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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绿化卫生责任单位应定期组织师生员工进行清除杂草、卫生

保洁等项活动。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根据校园绿地养护面积和养护等级标

准，参照有关部门规定的劳动定额安排绿化养护经费。绿化养护

应按照绿化养护规范，做好绿化的浇水、施肥、除草、防寒、防

风、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养护工作和清扫保洁工作。

第二十三条 校园绿化严禁下列行为：

1.刻划、攀折树木、穿行草坪绿地。

2.擅自折枝摘花、采集种籽、果实。

3.抛撒、堆放、晾晒物品。

4.倾倒垃圾、排放污水。

5.放牧、打鸟、捕猎。

6.擅自搭棚、建房、存放车辆。

7.取土、采石、取水。

8.其他损坏树木、绿化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砍伐和移植树木。

第二十五条 因施工、交通事故造成的花草树木及绿化设施

损坏的，由责任单位或个人按规定向学校交纳补偿金和赔偿经济

损失，按现行价格的 3—5 倍计价，用以补充花草树木和劳动用工

等费用。

第四章 绿化管理人员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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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为加强绿化工作的管理,保证和改善校园环境,

使管理人员目标明确,责任到位,绿化管理人员应认真履行以下职

责:

1.绿化管理员要认真履行职责,以良好的工作作风,尽职尽责

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加强树木、花草的保护和管理,适时修剪、施肥、浇水、松

土、除草,力争成活,减少和防止死花死树。

3.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害虫孽生季节要组织喷打药水,及

时减少和消灭害虫,保证树木、花草的生长旺盛。

4.对贵重树木、花草要了解、掌握其生活习性,做到心中有数,

有目的有计划地精心培育护理。

5.根据校园的绿化情况,适时适量植树栽花,做好花木移栽,

合理调整校园花木布局。

6.对花坛、花篱、行道树、警示牌等应及时检查,发现问题加

以整理,使其整齐、美观。

7.对一些优良品种,能采集花种的应做好花种的采集工作,适

时栽培繁殖,并保证成活。

8.服从学校的临时性工作安排,并尽力地完成任务。

第五章 奖励与赔偿

第二十七条 对在校园绿化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部门、个人给

予荣誉或奖励：

http://www.fdcew.com/gw/List_2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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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义务植树并成绩显著的。

2.养护、维护绿化及绿化设施成绩突出的。

3.检举、制止、查处违反绿化管理行为有重大贡献的。

4.在其他方面有重大贡献的。

第二十八条 对有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处理；情节严重的，按损失价格予

以赔偿；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按损失价格的 3—5 倍赔偿。

第二十九条 对擅自移植、砍伐树木的，责令其赔偿损失，

并按下列规定处理：

1.擅自移植的，按原价值的 3 倍赔偿。

2.擅自砍伐的，责令其补植砍伐树木，并按原价值的 2-5 倍

赔偿。

第三十条 校园绿化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办法由学校总务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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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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